附件2
市本级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
	收入
预算数
	本次
调整数
	调整后
预算数
	预算科目
	支出
预算数
	本次
调整数
	调整
后预算数

	一、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506019 
	
	506019 
	一、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505270 
	186415 
	69168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0000 
	
	10000 
	城乡社区支出
	453068 
	37615 
	490683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2662 
	
	2662 
	农林水支出
	4452 
	
	4452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418222 
	
	418222 
	其他支出
	5387 
	148800 
	154187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37075 
	
	37075 
	债务付息支出
	46925 
	
	46925 

	污水处理费收入
	7600 
	
	7600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525 
	
	525 

	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30460 
	
	30460 
	二、上级专项转移支付用于市本级支出
	5087 
	
	5087 

	
	
	
	
	三、上解上级支出
	
	
	

	二、上级补助收入
	26488 
	
	26488 
	四、补助下级支出
	21401 
	
	21401 

	三、下级上解收入
	4292 
	
	4292 
	五、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63041 
	-58000 
	5041 

	四、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554000 
	1104750 
	1658750 
	六、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496000 
	976335 
	1472335 

	收入总计
	1090799 
	1104750 
	2195549 
	支出总计
	1090799 
	1104750 
	219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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